
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

【系專業必修課程擋修規定】 
 

100 年 11 月 2 日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系所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

 

年級 
不及格科目或沒修 

(及格分數為 60 分) 
擋修科目 

二年級 圖學與表現法（1） 建築設計（3）、建築設計（4）

二年級 景觀植物學及實習 景觀植栽設計 

四年級 

( 99 

學年度 

後入學) 

建築設計（1）、 

建築設計（2）、 

建築設計（3）、 

建築設計（4）、 

建築設計（5）、 

建築設計（6）。  

畢業設計（1）：建築組．景觀組

四年級 

(97 級、 

98 級) 

建築設計（1）： 

人文知識與環境表現法、 

景觀設計（1）： 

人文知識與環境表現法、 

建築設計（2）： 

Studio & Workshop、 

景觀設計（2）： 

Studio & Workshop、 

建築設計（3）： 

Studio & Workshop、 

景觀設計（3）： 

Studio & Workshop。 

建築設計（4）： 

人文知識與空間建構之整合 

四年級 
( 99 
學年度 
後入學) 

畢業設計（1）： 
建築組．景觀組 

畢業設計（2）： 
建築組．景觀組 

四年級 

(97 級、 

98 級) 

建築設計（4）： 

人文知識與空間建構之整合 

景觀設計（4）： 

人文知識與空間建構之整合 

備註：擋修原則說明：  

1.「圖學與表現法(1)」 若不及格，不得選修「建築設計（3）」即大二設計課程。 

2.大一至大三的設計課有一學期曾有不及格分數，則不能選大四上學期的畢業設

計課程。 

3.大四上學期的畢業設計若不及格，則不能選大四下學期的畢業設計課程。

 


